
2019 年江门市江海区妇女联合会单位专项资金 

信息公开情况说明 

                （公开时点：2019 年上半年执行） 

 

    根据 2019年人大通过我单位的专项年初预算总数为 75.5 万，

截止至 6 月支出为 15.45 万，支出率为 20.46%；在实际执行中，

上级下达补助 19.69 万元，截止至 6 月支出为 5.7 万，支出率为

0.29%。 我单位本年总专项资金为 95.19 万元，截止至 6 月支出

为 21.14 万，支出率为 23.10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年初预算专项情况 

经人大通过我单位本年的专项项目有：妇女儿童工作经费（含

妇儿工委、妇儿维权、禁毒经费等）项目 58 万元、妇女事业促进

会专项项目 4 万元、区级妇联培训、改革等经费项目 5 万元、乡

镇、街道妇联组织工作经费项目 6 万元、扶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

财政贴息贷款项目 2.5 万元。 

1、妇女儿童工作经费（含妇儿工委、妇儿维权、禁毒经费等）

项目年初预算 58万元，截止至 6月支出为 9.05万，支出率为 0.16%。

具体开展情况说明：主要开展庆祝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“体彩杯”

趣味运动会、“法治我践行”三八维权周宣传暨“携手共关爱 巾帼

暖人心”牵手困境儿童活动、举办 “她创汇----铿锵玫瑰培育计

划”、开展“巾帼心向党  礼赞新中国”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。项目

绩效情况：无。 



2、妇女事业促进会专项项目年初预算 4 万元，截止至 6 月支

出为 0.4 万，支出率为 0.1%。具体开展情况说明主要是开展退休

女干部分会上半年活动费用。项目绩效情况：无。 

3、区级妇联培训、改革等经费项目年初预算 5 万元，截止至

6 月支出为 0 万，支出率为 0%。具体开展情况说明：根据年初计

划举办的江海区中青年女干部培训班、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业务学

习培训都在第三、四季度开展，故该费用未能在 6 月前支出。项

目绩效情况：无。 

4、乡镇、街道妇联组织工作经费项目年初预算6万元，

截止至6月支出为6万，支出率为100%。具体开展情况说明（根

据《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实施意见》、

《广东省妇联改革方案》、《关于加强基层妇联经费保障的意见》

（粤财行〔2017〕289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支持和推动妇联建设

和基层工作的通知》（江财行〔2017〕54号）精神，县级财政按

照每个乡镇、街道妇联组织工作经费，给三个街道妇联（外海、

礼乐、江南）工作经费。项目绩效情况：无。 

5、扶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项目年初预算

2.5万元，截止至6月支出为0万，支出率为0%。具体开展情况

说明（主要是按《江门市实施广东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

息项目（2017—2019年）方案》要求，该项目的贷款期限为一

年,当年贷款的款项到下一年贷款到期还贷后，按当时实际的银

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核算，再办理贴息资金手续，也就是说



贷款贴息退后一年兑付）。项目绩效情况：无。 

  二、上级补助项目情况 

  本年上级下达我单位专项补助项目有：江财行〔2018〕128

号，提前下达 2019 年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专项资金 8

万元；江财行〔2019〕8 号，提前下达 2019 年妇女工作市级补助

资金项目 9.19 万元；江财行〔2019〕20 号，2019 年度省级第三

期“妇女之家”示范点建设资金项目 1.5 万元；江财行〔2019〕54

号，2019 年单亲特困母亲安居房专项资金项目 1 万元。 

 1、江财行〔2018〕128 号，提前下达 2019 年省妇女创业小

额担保贷款贴息专项资金补助项目 8 万元，截止至 6 月支出为 0

万，支出率为 0%。具体开展情况说明：该款是省按照中国人民

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给予我区 2019 年完成当年贷款额度的

贴息，下达给我区的贴息额为 8 万元，贴息资金需要在 2020 年第

二、三、四季度到期还贷后兑付。项目绩效情况：无。 

2、财行〔2019〕8 号，提前下达 2019 年妇女工作市级补助

资金补助项目9.19万元，截止至6月支出为5.7万，支出率为0.62%。

具体开展情况说明：主要用于我区妇女儿童规划示范镇街（江南

街道）工作经费、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示范点（天鹅湾小学）工

作经费、创建市级“妇女儿童之家”示范点建设工作经费（外海麻

三社区、礼乐英南社区、江南建联社区）。项目绩效情况：无。  

3、江财行〔2019〕20 号，2019 年度省级第三期“妇女之家”

示范点建设资金补助项目 1.5 万元，截止至 6 月支出为 0 万，支



出率为 0%。具体开展情况说明: 无，主要是该费用按文件要求，

计划 7 月划拨。项目绩效情况：无。 

4、江财行〔2019〕54 号，2019 年单亲特困母亲安居房专项

资金补助项目 1 万元，截止至 6 月支出为 0 万，支出率为 0%。

具体开展情况说明：无，主要是该费用按文件要求，计划 7 月划

拨。项目绩效情况：无。 

三、专项调整的情况 

1、本年我单位调减专项 0 个项目 

2、本年我单位内部调整专项 0 个项目 

3、本年我单位申请追加并获得的专项 0 个项目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门市江海区妇女联合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31 日 

 


